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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 楓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1) 

 
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七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七日丹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上，有關

載列於二零一零年四月二十七日之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內之全部決議案均以股數投票形式進行表決。股東週年大會上

各項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數（％）   

普通事項 贊成 反對 

一. 省覽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經審核之綜合財務報告表、董

事會報告書及獨立核數師報告書。 
 

474,913,649 

(100%) 

0 

(0%) 

二. (a)  重選梁乃洲先生連任董事。 
 

475,367,399 

(100%) 

0 

(0%) 

 (b) 重選項兵博士連任董事。 
 

475,367,399 

(100%) 

0 

(0%) 

 (c)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金。 
 

475,257,399 

(100%) 

0 

(0%) 

三. 復聘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數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金。 
 

475,367,399 

(100%) 

0 

(0%) 

票數（％）   

特別事項 贊成 反對 

四.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購回股份。 

 

474,913,649 

(99.90%) 

453,750 

(0.10%) 

五.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發行股份。 

 

453,353,631 

(95.37%) 

22,013,768 

(4.63%) 

六. 擴大發行股份之一般性授權至包括本公司購回之股份。 

 

453,353,631 

(95.46%) 

21,560,018 

(4.54%) 

由於以上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50%之票數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皆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年大會舉行當日，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為1,247,298,945股，此乃賦予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

表決贊成或反對該等決議案之股份總數。股東於股東週年大會上就提呈該等決議案進行投票時，並無受任何限制。 

 

本公司已委任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為監票員，負責於股東週年大會上處理點票事宜。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馮文元 

香港， 二零一零年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總共有五名董事。當中有兩名執行董事，分別是戴小明先生及干曉勁先生；及三名獨

立非執行董事，分別是梁乃洲先生、項兵博士及沈埃迪先生。 
 


